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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請注意事項 
1. 請參閱本表格最末頁「台福基督教會-按牧申請流程表」。 

2. 申請者遞交申請前，請詳閱「1.4 台福基督教會傳教師規則」之 D3000 第三章  台福教會牧師按立條例。 

3. 總會人事申請表遞件電子郵箱：efcgapc@efcga.org，FAX︰(626)572-6637。為避免傳真紙張夾紙或列印不良，

建議最好以 E-mail 遞件。 

4. 由於您的正式申請日期將以文件完備的日期為準，為避免補件往返時間的延遲而導致您的申請延後，請務必

備齊所需文件、簽名及填妥表格所有問題後再遞件。 

B. 總會辦公室記錄用，申請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審查委員會」審查日期： 「台福總會人事委員會」通過日期： 

＿＿＿＿屆＿＿＿次總委會通過  
總會公函： 按牧日期： 

備註: 

C. 按牧申請推薦函(本函須由教會長執會或同工會 主席填寫並簽名) 

按牧申請推薦函 

受文者： 區會及台福總會人事委員會 

發文者： 台福基督教會 

長執會/同工會主席：  

 

感謝上帝的恩典，本人  (教會長執會/同工會) 主席，僅

代表本教會推薦 傳道申請按立成為本教會的牧師。 

謹此 敬頌 以馬內利 

教會長執會/同工會 主席 

(請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敬上 

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http://www.efcga.org/docs/ByLaw/1.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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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申請表格 (本表格請盡量用電腦撰打) 

一、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護照或ID上的英文姓名： 

       

平常使用的英文名字： 

      

所申請的教會：                                         職稱：                                              到職日：      

申請日期：                   (提出申請的日期不得早於完成牧養工作要求期限前三個月。參傳教師規則 D3200 二、) 

性別： 男   女 配偶姓名：                           已婚  未婚 ( 歿  離  分居  請註明日期︰                  ) 

其他 請說明︰        生日：      

住址：          
教會電子信箱：      

 永久電子信箱：      

                                                          電

話 (H)       (C)       (O)       (F)         

已有傳教師會 正 副 無 會員資格?加入日期:         是 否 已完成「認識台福」課程? 

完成日期:       

二、子女  

子女姓名  性別  生日  子女姓名  性別  生日  

1.      男      女       3.      男      女       

2.      男      女       4.      男      女       
 

三、學歷(請填寫最近的四個學歷，並務必提供最近學歷的畢業證書影本一張 )  

學校名稱 畢業日期 學位或證書 

1.                   

2.                   

3.                   

4.                   

四、牧會經歷 

牧養教會 職稱 全/兼職 牧會期間 

1.             全 兼       

2.             全 兼       

3.             全 兼       

4.             全 兼       

5.             全 兼       

五、工作經歷 

公司名稱 職稱 年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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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考牧試題(為了格式統一並且方便行政流程緣故，

本項目請直接在本頁作答，其文字間距會依字數

自動調整。) 

A. 牧養經歷與理念 

1. 事奉的經歷和心得  

回答:       

2. 對證道與教導的負擔  

回答:       

3. 牧養教會的理念 

回答:       

B. 按牧的目的何在 

回答:       

C. 牧師的職責 

1. 如何作ㄧ位神所喜悅的牧師 

回答:       

2. 在牧會時遇到挫折如何解決  

回答:       

D. 信仰教義方面 

1. 對三一神論的立場 

回答:       

2. 對救贖論的立場 

回答:       

3. 對教會論的立場 

回答:       

4. 對末世論的立場 

回答:       

5. 對聖經無誤的看法 

回答:       

6. 對異端的看法 

回答:       

7. 對洗禮、聖餐的見解 

回答:       

E. 生活/倫理方面 

1. 對婚姻（結婚、離婚、再婚）的見解 

回答:       

2. 對墮胎的看法 

回答:       

3. 對同性戀的看法 

回答:       

4. 信徒與長執的生活品行紀律（懲戒原則） 

回答:       

5. 傳道人在生活上應注意什麼 

回答:       

F. 團隊服事 

1. 牧者配偶在教會事工上扮演的角色 

回答:       

2. 如何處理同工間的問題（屬靈、行政與権柄各

方面） 

回答:       

3. 對於順服總會之方針與事工配搭的見解 

回答:       

4. 對於與總會牧長同工配搭相處的見解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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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福基督教會牧會理念及牧會倫理聲明 

2005.02.26台福傳教師年會達成共識   2005.02.27台福總會第廿三屆第一次人事委員會接納 

牧會理念 

A. 個人方面 

1. 認同並接受台福教會信仰告白、異象使命與台福法

規。 

2. 牧者需時常禱告尋求上帝的旨意，在教會還未能

同心看見上帝的引導時，不高舉及堅持個人意

見，願意繼續以禱告來等候上帝。 

B. 家庭方面 

1. 婚姻是上帝所設立、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

女、一生一世的結合。喪偶再婚合神旨意，求主

賜恩福；離婚後再婚，以個案處理，更需要以聖

經之原則來輔導。 

2. 家庭是神所設立的第一個團體，教會應注意建立

基督化家庭，繼而建立健康成長的教會。 

C. 教會方面 

1. 上帝國度的事工是需要團隊的服事。因此，牧者

需致力於同工及教會之間有同心合一的服事與配

搭。教會事工應按生命、生活及事奉的優先次

序。 

2. 上帝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並選召男女信徒成

為教會牧者或教會領袖來牧養及服事教會。 

D. 社會方面 

1. 深信牧者的職責是向社會高舉耶穌基督，見證及

榮耀上帝。並遵照最大的誡命〈可 12:29-31〉及

最大的使命〈太 28:19-20〉來帶領信徒完成上帝

對教會的託付。 

2. 相信教會的使命是在世上彰顯上帝聖潔的國度、

裝備信徒不分男女皆能成為君尊的祭司。牧者委

身並促成信徒對基督主權的降服、聯於元首基督

以彰顯教會合一的見證。教會應該與社區連結，

並影響社會。 

E. 其他方面 

1. 牧者需致力幫助信徒發掘並運用恩賜，使他們作

百般恩賜的好管家，不可片面高舉個別屬靈恩賜

以免帶來分歧與偏差，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

一。 

2. 靠著聖靈帶領信徒認識基督的真理，幫助信徒生

命的更新，及促進信徒和教會彼此間的合一。 

牧會倫理 

A. 個人方面 

1. 牧者不得行上帝所不喜悅之事使上帝的名蒙羞。

牧者當了解自己的有限、軟弱與經常會受惡者攻

擊的事實，應儆醒避免從情慾、金錢、權勢來的

試探，並應避免單獨與異性相處或同工。 

2. 對於輔導對象之個人隱私、其對罪的告白或對他

人的意見與看法，除非在法律要求下，非經其本

人同意，不得向第三者談論。 

B. 家庭方面 

1. 家庭是上帝所設立的，牧者先能妥善治理家庭，

牧養自己一家，才能有效服事牧養教會。 

2. 牧者當關心同性戀的會友，配合專業輔導，以協

助同性戀者進入聖經教導的婚姻生活。 

C. 教會方面 

1. 牧者是上帝呼召作牧養羊群的工人，不應爭權、

不為己利。與教牧、同工間需有謙虛溫和的心，

以禱告代替反擊，以讚美及鼓勵代替批評。 

2. 牧者因故離開所事奉的教會，應該以實際行動保

守教會的合一，使牧者不因離職影響教會榮耀主

名。 

D. 社會方面 

1. 順服上帝的帶領，與同工同心配搭服事，關心回

應社區及社區之需要，來榮神益人。 

2. 牧者是上帝所呼召在這世代作傳福音、牧養、關

懷、輔導、與教導的任務。因此，牧者必需忠實

及完全的幫助信徒認知聖經中的真理與救恩，在

社區中為主做見證。 

E. 其他方面 

1. 主說：『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

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豫備行各樣的善

事。(提摩太後書 2:21)』因此，牧者當在生命上

自潔，遠離卑賤之事，以基督的心為心，成為合

神心意的僕人。 

2. 主說『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馬太福音 

20:27)』因此，牧者是以僕人領袖的態度來服事

教會，造就眾信徒。 

本人(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       __同意及願遵行此份聲明，並願同心建造基督教會，榮耀上帝的聖名。 

姓名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__ 日期(西元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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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授權書 

我授權台福基督教會向我讀過的學校，牧養過的教會，或同工收取或查證有關我的資料，我也放棄對所有參與這些查

詢工作的人任何責任追訴權。我保證在這申請表上或附件上所提供的資料就我所知是完全正確的。我瞭解在這些資料

上若有假造或不實的，就足夠構成立即被解聘的理由。 

I authorize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to obtain and verify information concerning me from my schools attained, churches 
served, or coworkers, and I release all concerned from any liability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I certify that all statements on this 
application or attachments to it are correc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 understand that any falsification of this record will 
be sufficient cause for immediate discharge. 

申請者姓名(正楷) Applicant’s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       __ 簽名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       __ 

日期(西元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 

九、承諾書 Statement of Commitment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願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來建立以主為首的教會，並願遵守台福基督教會的章程、法

規、規則及台福基督教會的信仰告白與牧會理念，以達成教會的合一與秩序。 

I,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will conform myself to the same attitude as that of Jesus Christ to build a Christ-based church, 
and will obey the EFC’s constitution, by-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ill also affirm the EFC’s statement of faith and philosophy 
of pastoring, in order to achieve church’s unity and order. 

申請者簽名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       __   日期(西元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 

十、台福教會對教會婦女領袖的立場 EFC’s Position on Women Leadership in Church 

2005.11.10 第三次總委會人事委員會通過 

凡是清楚蒙召、具備屬靈恩賜、且為教會正式認可的女性，皆可被選立為教會長老、按立為牧師，或擔任主任牧師。

女性可以在教會或總會的不同領導階層服事，不受性別限制。合乎資格的婦女可以參與講道、教導的事工、或是施行

聖禮等。身為台福教會的牧師或傳道，應當尊重並且不批評台福教會的立場。 

Women, who have the callings from God and are recognized by the Church of their gifts, are allowed to be elected as elders, to 
be ordained as pastors, or to be appointed as the Senior Pastors. Women are allowed to serve in different levels of leadership 
and no limitation is made due to gender. Qualified women will be allowed to preach, to teach, and to hold Sacraments, etc. A 
Pastor or a Minister of the EFC church should respect and not criticize EFC’s position on women leadership in church.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在台福教會服事期間，願尊重並且不批評以上有關台福教會對教會婦女領袖的立場。 

I, _______________ ______, hereby agree to respect and not to criticize EFC’s position on women leadership during my service at 
EFC. 

申請者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       __   日期(西元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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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人事審查每年共分四期如下: 

期度 申請截止日 審查完成期限 報備總委會 

第一期 10月 31日 1月 31日 2月第一(四)次總委會 

第二期 2月 28日 5月 31日 6月第二(五)次總委會 

第三期 5月 31日 8月 31日 9月以 e-mail報備總委會 

第四期 7月 31日 10月 31日 11月第三(六)次總委會 

  

一﹑法規與文件 

1. 申請前請先詳閱「台福基督教會傳教師規則」之 D3000 第三章  台福教會牧師按立條例 

2. 在符合按牧資格後，地方教會長執會可依「台福基督教會 按牧申請流程表」的申請程序向總會提

出按牧申請。提出申請的時間不得早於完成牧養工作要求期限前三個月。總會每年訂有四次收件

時間，申請者必須依收件期限提出所有必要申請文件。(D3210 A.) 

3. 申請者之資格與文件經總會初閱無誤後，於兩週內遞交給申請者所屬區會。由該區區牧邀集三位

主任牧師組成「審查委員會」於兩個月內完成審查。(D3220 B.)  

 

二﹑「審查委員會」審查 

1. 若該區會中無三位主任牧師可組成「審查委員會」，則由總幹事邀集三位主任牧師組成「審查委員會」於

兩個月內完成審查。(D3230 C.  ) 

2. 「審查委員會」審查完成後，應將審查結果填具「人事審查委員審核表」寄回總會，並由總會將所有相

關文件推薦給「總會人事委員會」進行最後審查。(D3310 A. )  

 

 
 三﹑「台福總會人事委員會」審查 

1. 由議長召集「總會人事委員會」進行確認審查會議，並於一個月內將確認審查結果報備總委會。

(D3320 B. ) 

 

五﹑報備總委會及審查結果回覆 

1. 總會於收到完整申請資料三個月內向申請者及其所屬區會回覆審查結果。(台福基督教會傳教師規則

D3330 C.   ) 

2. 總會(總幹事)與申請者所屬教會及區會共同訂定按牧日期，並指派「按牧團」進行按牧事宜。(台福基

督教會傳教師規則 D3340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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